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甬卫函〔2024〕9 号

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
会议第 1 号建议的答复

孙霞代表：

您在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“进一步推

进普惠托育高质量发展”的建议》已收悉。对您的建议，我

们与市教育局、市财政局进行了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，我市托育服务政

策机制、服务供给、要素保障不断完善，托育服务工作得以

快速有序推进。每千人拥有 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由 2020

年的 1.55个增至 2023年的 4.23个，镇乡（街道）托育机

构实现全覆盖，相关指标持续走在全国前列，获评首批全国

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。截止 2023年底，全市纳入备案

管理的托育机构 985家，可提供托位 40668个；其中普惠托

育占比超过 8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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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幼儿园办托成为主体

为进一步推进幼儿园办托，我市在《关于促进 3岁以下

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明确提出“统筹托幼资源，

支持新建幼儿园按有关标准配置托位，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

扩大托班规模，进一步增加托班服务供给”“幼儿园设立托

班提供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的，按照学前教育同等政策对

待”。《宁波市宁波市学前教育发展第四轮行动计划

（2022—2025年）》中明确新建幼儿园同步规划开设托班，

积极推进托幼一体化。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，

招收 2-3岁幼儿，满足老百姓入托需求。2023年 1月，市教

育局与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发改委明确配套幼儿园

的规模原则上按住宅小区规划居住人口数量或建筑面积进

行测算，兼顾 2—3岁的托班需求，在原有基础上建设与配

套幼儿园规模相适应的托班，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。2024年，

市教育局已要求各区（县、市）将幼儿园招收 2-3岁托班列

入各地幼儿园招生计划。

二、普惠托育服务逐步壮大

社区托育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。2023年我委与市自然资

源规划局、市住建局联合出台了《宁波市婴幼儿照护服务设

施配套建设实施办法》，明确新建社区按照每千人口不少于

10个托位、每托位不少于 12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标准配套建

设托育设施，已建成社区通过购置、置换、租赁和整合利用

现有相关资源等方式配置。2023年全市启动托育机构星级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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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，评定首批星级机构 35家，其中 7家为品牌连锁机构。

三、托育服务立法循序渐进

2022年开始，在市人大常委会的重视推进下，《宁波市

婴幼儿照护服务促进条例》正式列入立法审议预备项目。我

委积极推进立法调研工作，通过问卷、座谈、实地走访考察

等方式，广泛听取托育机构、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

议，对立法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，形成了立法

调研报告草案。经多部门多轮磋商，已对报告草案进行了多

次修改，待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法规后进一步推进。

下一步，我委将立足我市托育市场发展现状，持续推进

普惠托育服务发展。一是强化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力度。鼓励

各方力量参与普惠托育，加大托育服务方面民生实事项目实

施力度，推进普惠托育资源合理均衡布局。二是构建三级托

育服务网络，推动市、县两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，支持

乡镇（街道）建设托育服务中心，统筹推进区域托育服务。

三是提升普惠托育服务质量。继续深化医育结合，健全儿童

医疗保健服务体系，加速建设医疗保健、托育牵手指导网络，

保障在托婴幼儿健康安全。

感谢您对全市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与支持，希望继续提

出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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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宁波市卫生健康委

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6月 5日

（联系人：郭淼  电话：89189360）

 宁波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5 日印发


